《关于促进霍尔果斯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

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自治区、自治州关于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一系列部署安排，加快构建霍尔果斯市现代牛羊养殖、良种繁育体系，推动畜牧业向规模化、标准化转型。市农业农村局深入乡（街道）养殖场（户）开展了广泛调研，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深刻讨论，归纳提出了本市当前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起草了《关于促进霍尔果斯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为确保措施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充分征求21位市领导、7家责任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对各单位反馈的意见建议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领导干部逐一进行研究论证，充分吸纳合理意见，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。
二、决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（2022年修订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、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（2022年修订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、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稳定肉牛生产发展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〈2025年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项目等八个实施方案（第一批）〉的通知》（新农牧〔2025〕5号）等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关于促进霍尔果斯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审议稿）》包含三部分内容。一是种公畜购置补贴，养殖场（户）从种畜场购买指定品种种公羊、种公牛，分别补贴1000元/只、2000元/头，每户（场）两类补贴总额各不超过1万元，且种公畜与能繁母畜需达到规定比例，补贴种畜3年内不得出售且不重复补贴；二是新建棚圈补贴，羊、牛养殖棚圈新建面积超 500、600 平方米的部分，每平方米补贴100元，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20万元，需提前报备审核，建成验收通过后补贴；三是人工授精补贴，羊人工授精由政府购买服务免费提供，牛冷配免费提供优质冻精（每头能繁母牛每年补贴2剂）。

